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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刘正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欧阳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敏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80,847,375.08 320,615,314.99 20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748,735,965.51 122,345,764.96 51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11.21 2.44 359.43%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992,467.38 -602.7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1.35 -475.00% 

 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元） 90,701,197.92 8.13% 256,328,980.91 2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737,952.82 -10.24% 26,220,490.55 -19.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29.03% 0.43 -3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29.03% 0.43 -3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12.67% 4.87% -22.3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85% -10.90% 5.07% -20.1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29,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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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4,228,136.74  

所得税影响额 194,810.5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合计 -1,103,926.23 -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584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工商银行－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1,927,900 人民币普通股 

哥伦比亚大学 1,727,02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268,03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银华内需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959,100 人民币普通股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847,714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665,335 人民币普通股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597,22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48,098 人民币普通股 

宝盈鸿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300,001 人民币普通股 

2.3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

数 

本期增加限售股

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湖南永清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39,815,000 0 0 39,81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欧阳玉元 3,000,000 0 0 3,0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申晓东 300,000 0 0 3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2 年 3 月 9 日 

申晓东 300,000 0 0 3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冯延林 300,000 0 0 3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2 年 3 月 9 日 

冯延林 300,000 0 0 3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谢文华 500,000 0 0 5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2 年 3 月 9 日 

秦心平 400,000 0 0 4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张志帆 300,000 0 0 3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2 年 3 月 9 日 

蒋静 300,000 0 0 3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严宇芳 250,000 0 0 25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欧阳克 230,000 0 0 23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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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燕 200,000 0 0 2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2 年 3 月 9 日 

徐幼平 200,000 0 0 2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2 年 3 月 9 日 

刘佳 200,000 0 0 2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2 年 3 月 9 日 

于沅 200,000 0 0 2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2 年 3 月 9 日 

曹林英 200,000 0 0 2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黄浩 200,000 0 0 2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李崇钢 200,000 0 0 2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郑建国 200,000 0 0 2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熊素勤 120,000 0 0 12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黄江生 100,000 0 0 1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罗丽娟 100,000 0 0 1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2 年 3 月 9 日 

卜爱贞 100,000 0 0 1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陈爱军 100,000 0 0 1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方庆玲 100,000 0 0 1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何娟英 100,000 0 0 1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焦国梁 100,000 0 0 1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赖明宇 100,000 0 0 1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李洪波 100,000 0 0 1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李克勋 100,000 0 0 1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刘英 100,000 0 0 1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刘志永 100,000 0 0 1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马高龙 100,000 0 0 1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易继谦 100,000 0 0 1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袁楠 100,000 0 0 10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刘阳秀 80,000 0 0 8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蒋金明 70,000 0 0 7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蔡义 50,000 0 0 5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陈江 50,000 0 0 5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李酒桦 50,000 0 0 5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王中炜 50,000 0 0 5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喻秋兰 50,000 0 0 5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吴强 50,000 0 0 5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许增光 40,000 0 0 4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龚蔚成 20,000 0 0 2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李蓉 20,000 0 0 2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刘仁和 20,000 0 0 2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刘绍东 20,000 0 0 2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王东秋 20,000 0 0 2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王莹 20,000 0 0 2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吴银芝 20,000 0 0 2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曾昭良 20,000 0 0 2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张新华 20,000 0 0 2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张雨 20,000 0 0 2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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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华 10,000 0 0 1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罗异颖 10,000 0 0 1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孙莉 10,000 0 0 1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王绍明 10,000 0 0 1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魏志文 10,000 0 0 1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徐淑梅 10,000 0 0 10,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常亮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戴新西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冯蓉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高玉梅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郭权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黄黎明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李海辉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李强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李勇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刘佳强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龙剑辉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宋晓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田治宇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王爱清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王冰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王晓虎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吴进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徐萍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姚超良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张海军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周亮中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邹访贤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左娟 5,000 0 0 5,000 发行前承诺 2014 年 3 月 9 日 

合计 50,080,000 0 0 50,080,000 － －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与原因说明 

  1、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 612.36%,主要原因为公司 2011 年 2 月 25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1〕237 号”

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670 万股，实际收到募集资金净额 61,352.57 万元所致。 

 2、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 403.39%，主要为在建项目增加导致预付设备款及工程款增加。 

 3、存货较期初增加 44.93%，主要为在建施工项目增加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 2,884.96%，主要为增加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烧结厂烧结余热利用合同能源管理 EMC 项目

的投资。 

 5、短期借款较期初减少 100.00%，为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归还中国光大银行新源支行的短期借款 2,500.00 万元。 

 6、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 51.73%，主要为公司采用票据进行结算方式的比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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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预收款项较期初增加 125.44%，主要为公司新签项目增加收到项目的预付款增加所致。 

 8、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 39.37%，主要为公司支付应交的相关税费所致。 

 9、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 77.91%，主要为公司增加的应付投标保证金。 

 10、其他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 100.00%，主要为本期递延收益摊销完毕所致。 

 11、股本较期初增加 33.35%,，为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1〕237 号”文核

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670 万股。 

 12、资本公积较期初增加 19,290.36%，为公司本期发行新股 1,670 万股的股本溢价 59,682.57 万元。 

二、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与原因说明 

1、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20.34%,，要为公司承接的项目施工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长 25.52%，主要为公司收入增加对应结转的成本增加所致。 

3、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 139.18%，主要为公司布局省外市场，加大新市场开拓力度，相应的人员、差旅等费用增加所致。 

4、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 71.98%,，主要为公司本期发生较大上市费用，研发投入增加和业务规模及员工数量扩张，导致

相关人员费用、业务费等增加。 

5、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 3,077.24%，主要为公司上市募集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增加。 

6、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 108.11%，主要为收回应收款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与原因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602.71%，主要为报告期新开工项目较多，对设备材料及分包工程采购支付

增加、上市费用增加及业务规模扩张导致相应的人员费用、业务费等增加，导致相应的现金支出增加。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613.99%，主要为对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烧结厂烧结余热利用合同能源

管理 EMC 项目的投资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7,426.11%,波动原因为本期收到募集资金及上期分配股利所致。 

3.2 业务回顾和展望 

1、报告期内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打造综合型环保公司的发展战略，抓住国家“十二五”大力发展环保产业、节能减排的机遇，

在原有脱硫脱销、环保热电等业务的基础上，重点开拓重金属土壤修复等新兴领域，同时紧跟市场和政策趋势，积极探索合

同环境服务管理等新业务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实现 9070.12 万元，同比上升 8.13%；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73.80 万元，同比下

降 10.24%；2011 年 1-9 月，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5632.90 万元；同比增长 20.34%；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622.05

万元，同比下降 19.21%； 

2011 年 1-9 月份，公司新签合同总金额达 6 亿，包括承接陕西有色、湖南水口山有色、湖南宝庆电厂、新疆库车电厂、陕西

龙钢、广东阳钢等多个钢铁、电力和有色脱硫项目以及湖南涟钢等余热发电项目；承接包括浏阳湘合与株洲炎陵的重金属污

染治理项目。 

    积极推进新钢 EMC 项目的建设和按期运营；实施浏阳湘和化工厂镉污染治理工程的前期工作；环境咨询业务涉及园区建

设、房地产开发、市政建设、冶金机电、农业加工、采掘及规划环评等多个领域；并且与华菱湘钢和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签署合同环境管理项目合作协议，为其环保项目提供包括投融资、咨询、设计、施工、运营在内的综合环境服务，为公司进

一步推动环境服务业发展，探索新型环境服务模式提供了经验。 

研发方面，公司自主研发的钢铁烧结烟气石灰石-石膏法空塔喷淋脱硫技术研究与应用技术，荣获 2011 年度长沙市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该技术针对烧结烟气的特点，解决了长期困扰该行业烟气脱硫装置无法长期连续运行的难题，使脱硫装置

吨烧结矿运行成本下降 40%以上，投资下降 15%左右。公司还与国内一流钢铁设计院合作研发完成转炉、高炉的干法除尘及

TRT 发电改造，提高煤、烟气的净化度以及 TRT 的发电量，节省大量水资源，相较现行湿法除尘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2011

年 10 月 12 日，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烧结烟气余热利用系统无引风机烟气引出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该技术能够大大

改善烧结机余热利用设备，降低成本费用。    

 

2、未来展望 

  自成立以来，创新一直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数年时间从最初的电厂脱硫业务，发展到当前兼具脱硫、脱销、余热利用、

环境咨询、重金属污染治理等多业务领域，横跨电力、钢铁、有色、土壤等多个下游行业以及从咨询、设计、施工到运营全

系列服务的综合性环保企业，正是公司不断跟随市场需求，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体现。 

    今年公司更是抓住了上市这一有利契机，在业务领域和业务模式上持续创新，对相关领域进行了前瞻性的布局：土壤修

复已经占得先机，未来公司有信心也有能力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公司从国外引进的一批技术专家与本土研究人员构建起专

业的技术团队，紧跟国际技术前沿，进一步抢占技术制高点；与部分企业与政府合作，率先对合同环境服务管理这一新模式

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这些业务布局的逐渐发力，公司也将迎来新的增长点，并形成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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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要事项 

4.1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 公司股票上市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公司股东谢文华、张志帆、葛燕、徐幼平、刘佳、于沅和罗丽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冯延林、申晓东分别承诺：2009 年 4 月从控股股东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受让的本公司 30 万股股份，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另外 30 万股股份，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欧阳玉元、实际控制人刘正军及其母亲尹翠华以及其他股东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作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刘正军、申晓东、冯延林、陈爱军、刘佳、王莹、欧阳克和熊素勤还承诺： 

  1、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各自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各自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各自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其

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报告期内，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股东均遵守了所做的承诺。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正军已经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确保未来

不与发行人发生同业竞争。 

  （1）将来不以任何方式从事，包括与他人合作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同、相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业

务； 

  （2）将尽一切可能之努力使本公司/本人其他关联企业不从事与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业务； 

  （3）不投资控股于业务与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 

  （4）不向其他业务与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专有

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机密； 

  （5）如果未来本公司/本人拟从事的业务可能与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同业竞争，本公司/本人将本着公司及其子公司优先

的原则与公司协商解决； 

  （6）本公司/本人确认本承诺书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认定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

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7）上述各项承诺在本公司/本人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期间及转让全部股份之日起一年内均持续有

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以上股东信守承诺，未发生与公司同业竞争的行为。 

（三）规范资金往来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刘正军于 2010 年 9 月出具了《关于规范与湖南永清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资金往来的承诺函》，承诺： 

  1、严格限制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刘正军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与永清股份在发生经营性资金往来中占用公

司资金，不要求公司为其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也不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 

  2、不利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身份要求公司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正军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使用：（1）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刘正军及其控制

的其他关联方使用；（2）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刘正军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提供

委托贷款；（3）委托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刘正军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4）为湖南永清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刘正军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5）代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刘正军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3、如公司董事会发现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刘正军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有侵占公司资产行为时，湖南永清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刘正军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无条件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立即启动对永清集团

所持公司股份“占有即冻结”的机制，即按占用金额申请司法冻结永清集团所持公司相应市值的股份，凡侵占资产不能以现

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份偿还。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以上股东信守承诺，未发生与公司违规资金往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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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6,800.00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58.1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586.4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季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季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5,958.0

0 
5,958.00 24.00 24.00 0.40% 

2013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用 否 

补充公司总承包业务

流动资金项目 
否 

10,000.

00 
10,000.00 1,675.12 

9,692.1

3 
96.92% 

2011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5,958.

00 
15,958.00 1,699.12 

9,716.1

3 
- - 0.00 - - 

超募资金投向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烧结厂烧结余热利

用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否 
6,000.0

0 
6,000.00 2,271.99 

3,683.3

3 
61.39% 

2011 年 09 月

30 日 
0.00 不适用 否 

湖南永清盛世环境修

复有限公司 
否 935.00 935.00 187.00 187.00 20.00% 

2012 年 05 月

27 日 
0.00 不适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6,935.0

0 
6,935.00 2,458.99 

3,870.3
3 

- - 0.00 - - 

合计 - 
22,893.

00 
22,893.00 4,158.11 

13,586.
46 

- - 0.0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适用 

公司上市募集超募资金总额 45,394.57 万元。 

  2011 年 4 月 22 日经公司董事会决议，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6,000 万元投资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烧

结厂烧结余热利用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截止 9 月，已投入超募资金 3,683.33 万元。 

2011 年 5 月 30 日经公司董事会决议，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935 万元增资湖南永清盛世环保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湖南永清盛世环保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变更为湖南永清盛世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截止 9 月，已投入超募资金 187 万元。 

公司正在围绕发展战略，积极开展项目调研和论证，争取尽快制定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不适用 



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8 

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适用 

项目尚未实施完毕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和以定期存单的形式存放和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4.3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5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涉及金额万元。 

4.6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7 按深交所相关指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1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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